
证券代码：

６００８５３

证券简称：龙建股份 编号：临

２０１１－０２８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通知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

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重要内容提示

●

会议召开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

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

●

会议召开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嵩山路

１０９

号

２０９

会议室

●

会议方式：现场投票表决

●

是否提供网络投票：否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决定于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５

日上午

９

：

００

在公司总部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嵩

山路

１０９

号

２０９

会议室召开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

二、会议审议事项

序号 提议内容 是否为特别决议事项

１

《关于为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提

供应收账款质押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一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

的议案》

议案

１

详见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５

月

２６

日在《中国证券报》

Ｂ００９

版和《证券时报》

Ｄ１６

版上披露的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关于为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提供担保公告”；议案

２

详见

公司于

２０１１

年

７

月

８

日在《中国证券报》

Ａ３８

版和《证券时报》

Ｄ１３

版上披露的“龙建路桥股份有限

公司为子公司贷款提供担保公告”。

三、会议出席对象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８

日。当天下午

３

：

００

上海证券交易所交易结束

时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上海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参加本次股

东大会，股东可以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可以不是本公司股东。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３

、公司股东大会见证律师。

四、参会方法

１

、登记手续：出席会议的股东应持有本人身份证、股东账户卡，委托代理人持本人身份证、授

权委托书、委托人股东账户卡；法人股股东持营业执照复印件、能证明其具有法定代表人资格的有

效证明、法人代表授权委托书、出席人身份证办理登记手续。 异地股东可以以传真或信函方式登

记，传真以抵达哈尔滨市的时间、信函以到达地邮戳为准。

２

、登记地点：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嵩山路

１０９

号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秘书处

３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２３

日

～８

月

２４

日上午

９

：

００

至下午

１６

：

００

。

注：参会登记不作为股东依法参加股东大会的必备条件。

４

、授权委托书格式如下，自制或复印有效。

五、其他事项

会议联系电话：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１４３０

、传真：

０４５１－８２２８１２５３

、邮政编码：

１５０００９

联系人：佘丽婷、 周航

会议期限半天，参加会议股东及委托人食宿及交通费自理。

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９

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本人作为龙建路桥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东，兹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人（本公司）出

席公司

２０１１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并对会议通知列明的议案行使如下表决权，本人（本公司）对

本次会议审议事项中未作具体指示的，受托人有权（无权）按照自己意思表决。

序 号 议 案 名 称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哈尔滨市城市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贷款提供应收

账款质押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一公司

１０００

万元贷款提供担保的议案》

备注：委托人应在委托书中“同意”、“反对”、“弃权”项的方格内选择一项用“

√

”明确授意受托

人投票。

委托人姓名： 委托人身份证号或营业执照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户：

受托人姓名： 受托人身份证号：

委托人签名（法人股东加盖法人单位印章）：

委托日期：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１９

证券简称：鑫富药业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１－０２８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示性公告

� � �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

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特别提示

１

、本次股改限售股份实际可上市流通数量为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股，占浙江杭州鑫富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鑫富药业”）总股本的

２６．９１％

；

２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为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一、股权分置改革方案概述

１

、股权分置改革对价方案概述：

（

１

）非流通股股东为了获取其所持非流通股的上市流通权，作为对价，向公司股权

登记日在册的流通股股东支付总计

８７７．５

万股公司股票。

（

２

）非流通股股东支付的公司股票由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分享，其中每位流

通股股东分别按其在股权登记日所持流通股股票数量

４５％

获付公司股票 （即每持有公

司流通股股票

１０

股获付

４．５

股公司股票）。

（

３

）非流通股股东应支付的公司股票由非流通股股东按各自持股比例支付。

２

、通过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的股东大会日期、届次：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５

日，公司

２００５

年第三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浙江杭州鑫富药业

股份有限公司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

３

、股权分置改革方案实施日期：

２００５

年

８

月

１２

日。

二、本次可上市流通限售股份持有人做出的各项承诺及履行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

称

承诺及追加承诺内容

承诺及追加承诺的履

行情况

１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

有限责任公司

������（

１

）法定承诺：

保证其所持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份在取得流通权

后的

１２

个月内不上市交易或转让。 在前项承诺期期满

后，通过深交所挂牌交易出售股票，出售数量占公司股

份总数的比例在

１２

个月内不超过

５％

， 在

２４

个月内不

超过

１０％

。

（

２

）特别承诺：

在前述承诺基础之上，申光贸易特别承诺：其现持

有的公司非流通股股票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日起

６０

个

月内，在任何价位均不上市交易；自获得上市流通权之

日起，若公司股票在连续

５

个交易日内收盘价未能达到

或超过

２２

元

／

股，即使在前述承诺期满后的

１２

个月内也

不上市交易。期间若公司发生派息、送配股、资本公积金

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的，应对前述承诺的公司股价

作除权除息处理。

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

违规违约情况。

２

浙江天堂硅谷股权

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因执行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

２００６

］浙民二终字第

２０４

号《民事判决书》，其司法过户之股份承接杭州临安申光

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之股改承诺。

严格履行承诺，未发生

违规违约情况。

三、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安排

１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日期；

２０１１

年

８

月

１５

日。

２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份的总数为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２６．９１％

。

３

、本次限售股份可上市流通情况如下：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

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

通股数（股）

本次可上市流通股数

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

（

％

）

冻结的股份数

量（股）

１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

公司

５２

，

８４６

，

２９６ ５２

，

８４６

，

２９６ ２３．９７％ ０

２

浙江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

集团有限公司

６

，

４７６

，

６０４ ６

，

４７６

，

６０４ ２．９４％ ０

合 计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２６．９１％ ０

备注

１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其他限制；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有的限售股份不存在还未履行完毕的承诺。

四、股本结构变化

本次解除股改限售前后的股本结构如下：

股份类型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前

本次变动数

（股）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后

股数（股） 比例 股数（股） 比例

一、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国家持股

２

、国有法人持股

３

、境内一般法人持股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２６．９１％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０ ０

４

、境内自然人持股

５

、境外法人持股

６

、境外自然人持股

７

、内部职工股

８

、高管股份

１７

，

７５６

，

７８５ ８．０６％ ０ １７

，

７５６

，

７８５ ８．０６％

９．

机构投资者配售股份

有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７７

，

０７９

，

６８５ ３４．９７％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１７

，

７５６

，

７８５ ８．０６％

二、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

１．

人民币普通股

１４３

，

３４０

，

３１５ ６５．０３％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２．

境内上市的外资股

３．

境外上市的外资股

４．

其他

无限售条件的流通股合计

１４３

，

３４０

，

３１５ ６５．０３％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２０２

，

６６３

，

２１５ ９１．９４％

三、股份总数

２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０ ２２０

，

４２０

，

０００ １００％

五、股东持股变化情况及历次限售情况

１

、本次解除限售股东自公司股改实施后至今持股变化情况：

序号 限售股份持有人名称

股改实施日持有股份

情况

本次解限前已解限

股份情况

本次解限前未解限

股份情况

股份数量

变化沿革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本

比例（

％

）

数量

（股）

占总股

本比例

（

％

）

１

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

限责任公司

２１

，

１８６

，

７５０ ３１．０４ ０ ０ ５２

，

８４６

，

２９６ ２３．９７

请详见表

格下说明

2

浙江天堂硅谷股权

投资管理集团有限

公司

0 0 6,476,604 2.94

合计

２１

，

１８６

，

７５０ ３１．０４ ０ ０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２６．９１ －－

说明：（

１

）

２００７

年

３

月，根据浙江省高级人民法院［

２００６

］浙民二终字第

２０４

号《民事

判决书》，杭州临安申光贸易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申光贸易”）将其持有鑫富药业之

有限售条件股份

２

，

３１３

，

０７３

股过户至浙江天堂硅谷创业集团有限公司（现更名为“浙江

天堂硅谷股权投资管理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天堂硅谷”）名下，天堂硅谷同时承接

申光贸易在《股权分置改革说明书》中所作的承诺。 股份过户后，限售股份持有人申光贸

易和天堂硅谷持股数分别为

１８

，

８７３

，

６７７

股、

２

，

３１３

，

０７３

股。

（

２

）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０

日，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６

年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６

年度利

润分配议案》，批准公司以

２００６

年底总股本

６８

，

２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

派发现金红利

２．５

元，同时以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４

股。 公司

于

２００７

年

５

月

１８

日实施了该利润分配方案。 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申光贸易和

天堂硅谷持股数分别由

１８

，

８７３

，

６７７

股、

２

，

３１３

，

０７３

股增加至

２６

，

４２３

，

１４８

股、

３

，

２３８

，

３０２

股。

（

３

）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１８

日， 公司召开的

２００７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２００７

年半年度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方案》，批准公司以

２００７

年

６

月

３０

日总股本

９５

，

５５０

，

０００

股为基数，用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１０

股转增

１０

股。 公司于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２９

日实施

了该方案。公司资本公积金转增股本后，申光贸易和天堂硅谷持股数分别由

２６

，

４２３

，

１４８

股、

３

，

２３８

，

３０２

股增加至

５２

，

８４６

，

２９６

股、

６

，

４７６

，

６０４

股。

２

、股改实施后至今公司解除限售情况：

序号

刊登 《限售股份上市流通提

示性公告》的日期

该次解限涉及的

股东数量

该次解限的股份总

数量（股）

该次解限股份占当时总股

本的比例（

％

）

１ ２００６

年

８

月

２１

日

６ １０

，

８２２

，

５００ １５．８６

２ ２００７

年

８

月

９

日

２ ６

，

７１５

，

８００ ７．０３

３ ２００８

年

８

月

８

日

１ ８

，

８７２

，

５００ ４．６４

六、保荐机构核查意见书的结论性意见

１

、本次涉及的将可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为申光贸易、天堂硅谷所持有的限售股份，

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持有限售股份的

股东名称

持有限售股份数

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份

数量（股）

本次可解除限售的股

份数量占公司股份总

数比例（

％

）

是否符合解除

限售的条件

（是

／

否）

１

申光贸易

５２

，

８４６

，

２９６ ５２

，

８４６

，

２９６ ２３．９７

是

２

天堂硅谷

６

，

４７６

，

６０４ ６

，

４７６

，

６０４ ２．９４

是

总计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５９

，

３２２

，

９００ ２６．９１

是

本次限售股份解除限售数量、上市流通时间符合相关法律、法规、规章和深圳证券

交易所规则的相关规定。

２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严格遵守股权分置改革时做出的各项承诺，不存在股改承

诺未履行完毕的情况。

３

、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不存在实质性障碍。 上述限售股份持有人所持鑫富药业

股份可上市流通， 其出售鑫富药业股份还应遵守深圳证券交易所的其他有关规定及各

自的其他有关承诺。

４

、鑫富药业披露的股改限售股份上市流通公告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

５

、保荐人和保荐代表人明确同意本次限售股份上市流通。

七、控股股东对解除限售股份的持有意图及减持计划

公司控股股东申光贸易尚未计划在解除限售后六个月以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

价交易、系统出售股份达到

５％

及以上。

公司控股股东申光贸易承诺： 如果申光贸易计划未来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竞价交

易系统出售其所持公司解除限售流通股，并于第一笔减持起六个月内减持数量达到

５％

及以上的， 申光贸易将于第一次减持前两个交易日内通过公司对外披露出售提示性公

告，披露内容包括拟出售的数量、拟出售的时间、拟出售的价格区间、减持原因及深圳证

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内容。

八、其他事项

１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对公司的非经营性资金占

用情况。

２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公司对该股东的违规担保

情况。

３

、本次申请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的限售股份持有人不存在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行为。

４

、公司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已提交知悉并严格遵守《证券法》、《上

市公司收购管理办法》、《上市公司解除限售存量股份转让指导意见》和深圳证券交易所

有关业务规则的承诺文件。

九、备查文件

１

、公司《限售股份上市流通申请书》；

２

、解除股份限售的持股

１％

以上的股东提交的《承诺书》；

３

、申银万国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限售股份上

市流通的核查报告》。

特此公告。

浙江杭州鑫富药业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

０

一一年八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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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

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根据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网上资金申

购发行公告

》，

发行人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和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于 2011年 8月 9日

（T＋2日

）

上午在上海市浦东东方路 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六楼会议室主持了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网上资金申购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

摇号仪式

在公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下进行

，

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海市东方

公证处公证

。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3” 位数

： 023 223 ：23 623 823 818 318

末

“ ：” 位数

： 8：13 9663 7163 ：913 ：663 3：13 2163 0913

末

“ ：” 位数

： ：：：7： 0：：7： 62963

末

“ 6” 位数

：

97277： 8：777： 72277： ：9777： ：7277：
3：777： 22277：
09777： 013：19

凡在网上申购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 A 股股

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

，

则为中签号

码

。

中签号码共有 80有000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1有000 股宁

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A 股股票

。

发行人

：

宁波建工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国建银投资证券有限责任公司

2011

年

8

月

10

日


